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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处处还还在在施施工工，，又又有有小小区区未未 综综合合验验收收就就交交房房
银丰唐郡开发商：补充协议约定以单体验收为交房条件 建委：已督促 开发商暂停交房

卖房人不迁户

新房主落户难
民警提醒：购买二手房

将迁户事宜写入合同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郑帅）
市民史先生在白马山一小区内

购买了一套二手房，但原房主却
迟迟未将户口迁出，导致史先生
的孩子无法落户。无奈史先生只
好求助市中区公安分局民生警务
平台。经辖区派出所协调处理，最
终使原房主将户口迁出，解决了
史先生孩子的落户问题。

2015年12月底，市中区公安
分局民生警务平台接到市民史先
生来电反映，称其因购买二手房
后原房主户口一直未迁出，也一
直联系不上原房主，导致新生儿
出生后无法落户，希望警方协调
解决。

接到诉求后，民警与史先生
取得了联系，了解到史先生一家
目前住在白马山办事处某小区的
房子内，夫妻双方又同为集体户，
买房后因原房主未将户口迁出，
导致孩子无法落户。元旦期间，白
马山派出所民警通过多方查找，
联系到了原房主。经过派出所民
警的动员、协调，最终原房主将户
口从原地迁出，史先生的孩子得
以将户口落在了购买的房屋上。

据市中区公安分局民生警务
平台民警介绍，2015年全年平台
已接到类似落户纠纷诉求30余
件，多数是由于当事双方在买卖
房屋时没有约定迁户事宜，或者
只是进行了简单的口头约定，导
致双方在迁户口的过程中产生争
议。民警提醒市民，在购买二手房
签订买卖协议时，务必将原房主
户口迁出的时间、期限等相关事
宜写入合同中，并注明相应的违
约处理办法，以免买房后因落户
问题与对方产生纠纷，自身利益
受损。

路路边边停停满满车车挤挤得得人人车车抢抢行行
交警：化纤厂路配套交通设施会尽快到位

本报1月7日讯（见习记者
郭立伟） 近日，有市民反映，化
纤厂路两侧因乱停车导致人车混
行，早高峰化纤厂路转向工业南
路的丁字路口处压车严重。历下
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称，近期会
进一步整治违规停车现象，配套
交通设施会尽快到位。

“化纤厂路修修补补十几年，
好不容易修好了，道路怎么更不
通畅了呢？”市民田先生说，他每
天早晨7点10分从家里出门，从化
纤厂路转向工业南路，由于化纤
厂路非机动车道上有很多违法停
车，电动车、自行车只能跑到机动
车道上，人车混行，还有一些机动

车随便变道，“这么一点路，等四
五个信号都过不去。”

7日 7点 1 5分左右，记者来
到化纤厂路和工业南路交叉的
丁字路口处看到，化纤厂路整个
路段东西两侧的非机动车道和
辅道上，都违规停放着很多车，
这些车一直到8点半左右才陆续
开走。

因为非机动车道上大量违
规停车，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只
能借用旁边的右转和左转车道，
人车混行，加剧了左转车辆的压
车现象，很多车辆通过右转车道
直接加塞进左转车道进行左转；
也有一些左转车辆借用对面的

直行车道，逆行左转，容易与迎
面由南往北驶入的车辆发生对
撞。

历下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化纤厂路改造之后，为保
障慢行交通的权益，把之前的停
车位取消了，改造成了非机动车
道，而附近小区内一些车主延续
了之前路边停车的习惯。

该工作人员说，虽然化纤厂
路已经交付使用，但道路还未进
行整体移交，一些配套设施还没
有到位，所以目前存在不少问题。
随着道路规划方案确立，会设立
电子抓拍设备和护栏，根据调研
结果规划车道。

济南市建委：

省省内内规规定定综综合合验验收收才才能能交交房房
双双方方另另有有约约定定以以合合同同为为准准

杜先生提供的购房合同显示，出卖
人应当在2015年12月31日前，将取得开
发项目《综合验收备案证明》的商品房
交付给买受人使用。但在补充协议中，
又写着双方同意将该款修改为，经买受
人同意，可依照相关规定将由勘察、设
计、施工、监理、建设单位对该工程质量
验收出具的《单体竣工验收备案单》，并
符合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

济南市建委工作人员解释，目前山

东省的法规规定，开发商需要提供综合
验收备案证明或分期验收备案证明才
能办理交房手续，办理房产证明。但国
家的法规则要求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证
明后可以交房。

“对需不需要取得综合验收备案后
交房，业主和开发商可以协商。如果签
订的合同里约定了竣工验收备案证明
作为交房前的要求，现在交房也合法。”
该工作人员说。

业主：

银丰唐郡桂花园

无综合验收就让收房

杜先生购买了银丰唐郡桂花
园的房子，购房合同约定的交房
时间是2015年12月31日之前。元
旦前他收到了济南银丰唐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发来的交房通知
书，要求他在2015年12月29日办
理收房手续。

“我到小区里一看傻眼了，进
门的地面沥青铺得很简单，也没
有标线。进入小区一路都随意堆
着施工用的大理石、砖头、景观
石，还有工人在现场施工。小区北
边直接与外面的路相连，没有门，
连围墙都还没有建完。明显还没
有施工完，怎么能交房呢？”杜先
生说，开发商没有提供综合验收
备案证明，只提供了单体竣工验
收备案就让收房。另外，小区内的
草坪只是刚放上草皮，看起来枯
黄，还不知道是否已经成活。

杜先生说，距离约定房屋交
付的日期已经过了5天，有不少业
主像他一样拒绝收房，想等开发

商提供综合验收备案证明之后再
收房。除了按照规定交房外，多位
业主认为，开发商还应该履行延
期交房的赔偿义务。

另外，多位业主查询济南市
建设网楼盘信息发现，小区内28、
29、30、31、32、33号楼的信息都显
示已抵押。“开发商在我们不知情
的情况下，把我们购买的房子拿
来抵押，这样对我们的房子会不
会有影响？”

开发商：

已达到交房条件

不会支付延期补偿金

银丰唐郡总经理张先生说，
目前桂花园确实还没有综合验收
备案，但是在合同的补充协议里，
买卖双方约定的是以单体竣工验
收单为交房条件。“我们已经在约
定的2015年12月31日前达到了这
个标准，所以不能算延期交房，不
大可能支付延期赔偿金。”

“现在楼体已经通过了验收，
勘察、规划、消防等都已经通过
了，还剩下小区公共区域的建设
和市政水电等项目需要通过验
收。”张先生说，由于入冬后收到
了多次雾霾天停工通知，停止了
一切室外作业，误工40天。现在公
共区域的景观、外侧围墙、部分路
面的施工算是在利用误工的40天
时间建设，能在春节前完成。

而对于房屋抵押一事，张先
生表示为建筑行业通行的建设方
式。“这个抵押对业主办证没有任
何影响，是开发商在建工程抵押。
在建的楼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
争取更多资金盖楼，不会冻结房
屋。”张先生说。

该工作人员表示，开发商在山东
省内建房，未取得综合验收备案证明
就交房并不合规，济南市建委已经督
促开发商暂停交房，并办理综合验收
备案。

对在建工程抵押，上述工作人员
则表示，确实有开发商会这样操作。
业主如果网签之后，开发商再进行的
抵押一般对业主不会有影响。只要在
办理房产证前处于解押状态即可。

对于业主关心的水电问题，记者
从唐冶管委会了解到，目前唐冶片区
的确仍使用临时水电，虽然片区各个
小区内的管网已经建好，但市政主管
网还没有通到小区周边。不过，目前
唐冶片区各条路都已经开始铺设市
政管网，世纪大道以南区域大约今年
6月能完工。

近日，唐冶片区
银丰唐郡桂花园的多
位业主向记者反映，
自己收到了交房通知
书，但开发商仅能提
供单体竣工验收备
案，而无综合验收备
案证明。小区内公共
区域景观、围墙、道路
仍在施工，仅有临时
水电，交房后入住可
能遇到很多麻烦事。
目前，相关部门已经
暂时叫停交房，但由
于购房补充协议中又
做了其他约定，相关
部门表示，尊重个人
意愿仍可以合同约定
交房。

本报记者 王皇

小区的围墙还没建起来。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路边停
满 车 ，人 车
混 行 ，道 路
阻 塞 严 重 。
见 习 记 者
郭立伟 摄

小区内仍在施工。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C04-PDF 版面

